


 1.保證書各欄均需詳細填寫，以做為服務保證之依據。
 2.凡自購買日起一年內，正常使用狀況下所發生的故障，本公司提供免費服務。
   但如有下列情形而發生故障者，本公司將酌收工本費：
   (1)使用不當或使用環境特殊者。
   (2)自行拆修者。
   (3)安裝後自行移動、運送或改裝者。
   (4)外觀因使用自然污舊者。
   (5)由於天災地變或鼠患蟲害所導致者。
   (6)任意拔除電源線插頭的接地端，等同人為損壞機體，故不在保固範圍內。
 3.商品如使用於營業場所、保健場所、工廠、特殊地區（如靠近高山、海邊或溫泉
   區等容易被鹽霧或硫磺侵蝕的區域），保固期為六個月。
 4.非保固範圍：本體以外之附件及配件（例如遙控器、電池、濾網、燈管﹛泡﹜、
   烤盤、烤網、刀片、刀座、玻璃杯、內鍋）等及其他相關配件均屬於自然消耗品
   ，不列入保固期內免費服務範圍。
 5.本公司的商品中（例如：空氣清淨機、水冷扇、紫外線烘碗機、35公升以上之大
   烤箱等大型的商品），如是鑑賞期內（購買日起７天內），如有新品不良情況，
   本公司均免費到府服務；但如是保固內或保固外，均有委外貨運收送（來回收、
   送運費$300元（花東、離島及偏遠地、山區除外），﹛有關到府收、送僅侷限於
   一般大樓的守衛室或一般公寓的一樓﹜於取件時消費者需先付費並索取發票），
   如是保外商品，維修費另計（維修後的保固期為三個月）；亦可請消費者逕送至
   原購買處、直營服務中心或詢問各區服務中心，消費者住家附近有無特約店（可
   就近送特約店待修）。
 6.本公司對各產品均訂有零件庫存保存年限，如遇年限過久導致無零件維修時，則
   以舊換新方式更換同等級商品且酌收費用。
 7.如果就近之本公司服務站因遷移無法聯絡，請來電總公司查詢。
 8.除另有契約規定外，服務區域限電壓110V/60Hz地區。
 9.保證書未填寫購買日期或未蓋經銷商店章者，請檢附購買證明或發票，否則一律
   以機器上製造機號往後推六個月為依據。
10.本公司的產品於正常使用，保固期間為一年；若為營業使用，保固期間為六個月
   。
※ 過保固期之商品，本公司一律不收取任何檢測費用。
※ 本公司保有修改之權利．如有變動或更新．恕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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